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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发

反馈函[2007]280号——《关于发审委对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张建平股份转让给高利民的真实商业原因及合法性（审核意见第3条）。 

根据2007年12月12日发行人出具的《关于高管人员所持股份转让的说明》及发

行人目前的持股高管联合出具的《关于持股高管股份转让的说明》，发行人设立之

初，持有股份的高管人员曾口头约定发行人高管在任期内离职的，离职时须以成本

价为基准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 

2006年1月张建平在任期内离职，此后发行人董事长及其他有关人员多次找张建

平谈话，要求张建平按照设立之初的口头约定退出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本次发

行上市筹备过程中，发行人董事长再次找张建平谈股份转让事宜，最终张建平同意

将持有的全部发行人股份70万股以总价820,140.00元转让给高利民，并于2007年4

月2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发行人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修改章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为规范上市后的股份转让行为，目前的发行人持股高管联合出具《关于持股高



 

管股份转让的说明》，明确上市后将严格执行《持股锁定承诺》，同时考虑到上市

后股份转让须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

不再执行设立之初“本公司高管在任期内离职的，离职时须以成本价为基准转让所

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的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张建平股份转让给高利民已履行股份转让的相关法律手续，本

次股份转让是合法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期为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正本五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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